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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2

第二十二章 环境与贸易

第一条 目标

一、本章目标是：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促进贸易与

环境互相支持的政策，通过合作等方式，增强缔约双方应对贸易

相关的环境问题的能力。

二、缔约双方认识到，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

持续发展相互依存、相互支持的组成部分。缔约双方强调，在环

境议题的合作获益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。

第二条 保护水平

一、缔约双方重申，各自拥有确定各自国内环保水平及其环

境发展优先领域，以及制定、通过或修订其环境法律和政策的主

权权利。

二、缔约双方应努力确保其环境法律和政策有助于并鼓励高

水平的环境保护，并应努力继续提高各自的环境保护水平。

第三条 一般承诺

一、缔约双方认识到，通过削弱或减少其各自环境法律和法

规所赋予的保护来鼓励贸易或投资是不恰当的。因此，任一缔约

方不应以削弱或减少这些环境法律法规所赋予的保护的方式而放

弃或贬损这些环境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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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缔约双方承诺，环境法律和其他措施的使用不会对缔约

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构成隐蔽的限制。

三、本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授权一缔约方有关当局

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开展环境执法活动。

第四条 多边环境协定

一、缔约双方认识到多边环境协定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，

并重申其承诺，实施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多边环境协定。

二、缔约双方同意，可在适当时，就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多边

环境协定中共同感兴趣且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进行对话与合

作。

第五条 合作

缔约双方认识到就与贸易有关环境问题开展合作对于实现可

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，并承诺，对双方有共同兴趣且与贸易有

关的问题，以双方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展合作。

第六条 环境咨询

一、缔约双方应指定环境问题的联络点，以便利缔约双方就

本章所涉及的任何议题进行沟通。

二、任一缔约方可以通过向对方的联络点提交书面请求的方

式，要求与另一缔约方就本章相关的任何问题进行咨询。缔约双

方将尽一切努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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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争端解决不适用

对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，任何一缔约方不得诉诸本协定第

十五章（争端解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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